附件2-3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

	预算单位
	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	项目类型
	常年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
常年项目）
	《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办法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2〕 3 号）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《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管理办法》财社〔2024〕3号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因素法
	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法
	据实据效
	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2〕49 号）

	
	使用范围
	按规定享受医疗保障的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役军 人、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等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在本县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。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-2024年12月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79.95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79.95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通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，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、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，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享受医疗待遇优抚对象人数
	≥
	1895
	人
	15
	1895

	
	
	质量指标
	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标准规定执行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按时参保率
	＝
	100
	%
	20
	10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改善情况
	定性
	明显改善
	
	20
	明显改善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优抚对象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投入
	＝
	79.95
	万元
	10
	79.95



	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中央和省级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

	预算单位
	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	项目类型
	常年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
常年项目）
	《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办法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2〕 3 号）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《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管理办法》财社〔2024〕3号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因素法
	项目法
	据实据效
	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2〕49 号）

	
	使用范围
	按规定享受医疗保障的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役军 人、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等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在本县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。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-2024年12月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77.3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77.3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通过发放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，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、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，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。

	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享受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待遇人数
	≥
	1.26
	万人
	15
	1.26

	
	
	质量指标
	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标准按规定执行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
	经费足额拨付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经费及时拨付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改善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
	定性
	有效改善
	
	20
	达到了目标值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优抚对象满意度
	≥
	85
	%
	10
	85

	
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

	预算单位
	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	项目类型
	常年项目

	项目 概况
	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
常年项目）
	《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办法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2〕 3 号）

	
	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
	《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管理办法》财社〔2024〕3号

	
	绩效分配方式
	因素法
	项目法
	据实据效
	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

	
	立项依据
	《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2〕 49 号）

	
	使用范围
	按规定享受医疗保障的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役军 人、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等。

	
	申报（补助）条件
	在本县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。

	
	项目起止年限
	2024年1月-2024年12月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  年度资金总额：
	684.12

	
	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684.12

	
	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 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通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，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、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，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。

	


绩效 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权重
	实际完成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享受医疗待遇优抚对象人数
	≥
	13475
	人
	15
	13475

	
	
	质量指标
	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标准规定执行率
	＝
	100
	%
	15
	100

	
	
	时效指标
	按时参保率
	＝
	100
	%
	20
	100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改善情况
	定性
	明显改善
	
	20
	明显改善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优抚对象满意度
	≥
	95
	%
	10
	95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投入
	＝
	684.12
	万元
	10
	684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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